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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提供的资料、说明或公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

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做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

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一、事项情况

（一）《关于回购注销中国中铁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中国中铁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以及2024年公司

层面业绩实际完成情况如下：

鉴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所设定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条件未达

成，根据《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决定对 678 名激励对象持有

的已获授但未满足第三个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注销的数量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678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未满足第三个解除限售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54,786,990股。其中，回购注销 628 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满足

第三个解除限售条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50,813,003股；50名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未满足第三个解除限售条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3,973,987股。

3、回购注销的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某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考

核目标未达成，则所有激励对象当期限制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激励计划（草

案）》以授予价格和回购时股票市场价格（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

的股票交易均价）的较低者回购并注销；若公司发生派息等事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将做相应调整，调整方法为：P＝P0 -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本次拟回购

的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为3.55元/股，预留部分授予价格为3.68元/股，鉴于公司分别

于2022年7月29日实施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2023年7月28日实施了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2024年7月26日实施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2025年7月18日实施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每股分配现金红利共计0.784元（2021年度0.196元、2022年度0.2元、2023

年度0.21元、2024年度0.178元），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每股分配现金红利共计0.588元

（2022年度0.2元、2023年度0.21元、2024年度0.178元）。因此，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 P（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3.55-0.784=2.766元/股，P2（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

＝3.68-0.588=3.092元/股。

因此，628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2.766元/

股与回购时市价5.47元/股孰低，即2.766元/股；50名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3.092元/股与回购时市价5.47元/股孰低，即3.092元/股。

4、回购注销的资金总额及来源

公 司 就 本 次 限 制 性 股 票 回 购 事 项 应 支 付 的 回 购 价 款 为

152,836,335.43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5、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份总数将会减少，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4,741,008,919股变更为

24,686,221,929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

仍具备上市条件。同时，本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法规要求执行。

6、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

东创造价值。

（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2025年9月30日发行人披露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中国中铁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所设定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条件未达成，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对678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未满足第三个解除限售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4,786,990股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中

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52）。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24,741,008,919股减少至24,686,221,929股，公

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 24,741,008,919元减少为24,686,221,929元。



2、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

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者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1月13日。以邮寄方式申请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

公司发出日为准。

2.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中国中铁广场A座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00039

电话：010-51878413

传真：010-51878417

二、影响分析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必



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保护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公告，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且回购所用资金较

少，不会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发行人管理团队的

勤勉尽职。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

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

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

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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